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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蓮縣建築物免辦理變更使用執照證明申請書 C99-52A 

 

 □公眾使用建築物  □一般使用                        【附件一】 

1.依據建築法第七十三條第三項規定暨花蓮縣建築物免辦理變更使用執照辦法，一定規模以下

之免辦理變更使用執照。 

2.申請人依本辦法申請免變更使用執照之建築物對涉及商業或設立許可登記、公共建築物無障

礙設施管制、消防法及建築物室內裝修管理辦法等公共安全法規及有關各目的事業主管規

定事項，依其規定辦理，與本書面審查核備結果無關，並不得以申請之許可文件作為抗告

依據。 

下開建築物遵依法令規定檢附建物登記第一類謄本、原使用執照（或其他證明文件）及其它

有關文件申請免辦理變更使用執照證明。 

此致            花蓮縣政府 

申請人：                印 

【1.申請人】 

【姓名】 

【出生年月日】民國     年    月    日   

【身分證統一編號】 

【住址】 

【通訊處】                         

【電話】 

【2.專業簽證人員】 

【姓名】             

【開業證書字號】 

【事務所名稱】                             簽章 

【事務所地址】 

【傳真或 Email】                               

【電話】 

【3.建築地址】 

【所屬行政區】                   【郵遞區號】 

【地號】 

【地址】 

【4.建築概要】 

【土地使用分區或編定用地】 

【構造別】 

【層棟戶數】    幢    棟     地上     地下   層     戶 

【5.原使用執照字號】 

【6.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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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99-52B 

上開建築物遵依法令規定檢附下有關文件申請免辦理變更使用執照證明。 

□ 1.免變更使用執照證明申請書。【A、B】 

□ 2.建築物（或部分）使用執照、變更使用執照。【A、B】 

□ 3.都市計畫土地應檢附土地使用分區證明。但為非都市土地、重劃土地應 

檢附土地登記第一類謄本。【A】 

□ 4.建物變更使用同意書。（但申請人與建物所有權人同一人免附。） 

【A、B】 

□ 5.最近三個月之建築物登記第一類謄本。【A、B】 

□ 6.建築物使用執照或部分使用執照或最後一次變更使用執照竣工圖之當層平面圖、地面一層

平面圖、位置（配置）圖暨本次申請免變更使用執照當層平面圖；屬本辦法第 五 條範疇

者，申請免變更使用執照檢附建築物使用執照或部分使用執照或最後一次變更使用執照竣

工圖之位置（配置）圖、地面一層平面圖、當層平面圖、外牆立面圖、建造執照或建造執

照最後一次變更設計當層結構平面圖（一式七份）。【A、B】。 

□ 7.門牌整編證明。但未涉門牌變更者免附。【A、B】 

□ 8.建築師委託書、建築師簽證表及本次申請免變更使用執照設計圖說（七份，圖說須由建築

師簽章或專業工業技師簽章）。但有涉及專業工業技師或設備專業技師應簽證項目者，應併

同檢附建築物結構與設備專業技師簽證表。【B】 

□ 9.建築師監造說明書。【B】 

□ 10.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同意及申請範圍區分所有權人同意書（不涉及共用部分者免附）。

【B】 

□ 11.有無涉及原核准開放空間、水保設施、結構外審、都市設計審議等說明   書。【B】 

□ 12.依本辦法第五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申請補強者，須檢附災害列管黃色危險標誌建築物之黃

色危險標誌影本、本府建設處使用管理科評估為危險建築物之公函影本、接受政府指定

之老舊住宅耐震安檢評估機構出具之鑑定報告，且設計圖說申請補強項目應與鑑定報告

評估補強項目相符。【B】 

□ 13.其他審查作業所需圖說文件。【A、B】 

 

※依本辦法第四條申辦者應檢附 A 項文件；依第六條申辦者應檢附 B 項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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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蓮縣建築物免辦理變更使用執照審查表                                       C99-54 

變更使用說明： 

□ 非公眾變更為非供公眾 □供公眾變更為非供公眾 □供公眾變更為他種供公眾 

收文日期字號 初審 複審 決行 

年   月   日 

府建管字                

號 

   

綜合審查意見 

項目 審查內容 審查項別 審查結果 備註 

書 

圖 

文 

件 

書 

面 

審 
查 

1.免變更使用執照證明申請書。 A、B  

表 C99-52。後

附身分證明文

件影本。 

2.建築物（或部分）使用執照、變更使用執照。 A、B   

3.都市計畫土地應檢附土地使用分區證明。但為非

都市土地、重劃土地應檢附土地登記第一類謄本。 
A   

4.建物變更使用同意書。（但申請人與建物所有權

人同一人免附。） 
A、B   

5.最近三個月之建築物登記第一類謄本。 A、B   

6.規定圖說。 A、B   

7.門牌整編證明。 A、B  
未涉及門牌變

更者免附。 

8. 建築師委託書、建築師簽證表及本次申請免變

更使用執照設計圖說（七份，圖說須由建築師簽章

或專業工業技師簽章）。但有涉及專業工業技師或

設備專業技師應簽證項目者，應併同檢附建築物結

構與設備專業技師簽證表。 

B   

9.建築師監造說明書。 B   

10.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同意及申請範圍區分所

有權人同意書。 
B  

不涉及共用部

分者免附。 

11.有無涉及原核准開放空間、水保設施、結構外

審、都市設計審議等說明書。 
B   

12. 依本辦法第五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申請補強

者，須檢附災害列管黃色危險標誌建築物之黃色危

險標誌影本、本府建設處使用管理科評估為危險建

築物之公函影本、接受政府指定之老舊住宅耐震安

檢評估機構出具之鑑定報告。 

B  

申請補強項目

應與鑑定報告

評估補強項目

相符。 

13.其他審查作業所需圖說文件。 A、B   

加
審 

14.符合花蓮縣免辦理變更使用執照辦法附表類組

用途。 
A   

※依本辦法第四條申辦者應審查 A 項文件及規定；依第六條申辦者應審查 B 項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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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物免辦理變更使用執照建築師簽證表 

附件三 

【1.申請人】 

【2.申請地址】 

【3.使用執照號碼】 

1.本工程圖樣及說明書除依法應交由登記開業之專業工業技師負責辦理項目外其餘由本建築師

簽證負責。 

2.依法應交由登記開業之專業工業技師負責辦理之項目並已依法交由相關專業技師負責辦理，

本建築師並負連帶責任。 

. 

         此致 

                        

花蓮縣政府 

 

 

 

 

 

 

 

                            

 

設計建築師                  （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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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物結構與設備專業技師簽證表 

附件四 

建 物 位 置 

使用執照號碼：  

地        址： 

地        號： 

建 築 規 模 地上      層   地下       層 

簽 證 內 容 

   部分由本技師事務所簽證負責 

計畫書          份 

圖  樣          份 

說明書          份 

簽 證 技 師 

姓        名： 

執業執照號碼： 

內政部許可文號： 

事務所名稱： 

事務所地址： 

事務所電話： 

執業圖記： 

日       期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備       註  


